
簡要報告  
 
提升機場吞吐能力及空域容量是全球航空業所面對的議題。隨着航空業

不斷發展，機場及航空交通管制運作所有範疇都明顯需要提升和改善。

香港國際機場位於航空業務急速增長的東南亞地區，因此顯然需要提升

能力，以應付預期增長的交通量及客運量。評估機場吞吐能力毋疑應由

機場運作開始，但鄰近地區的空域管理及運作程序亦必須配合才能提升

交通量。全球有很多例子都證明因空域所限，導致機場無法配合提升吞

吐能力。  

 

因此，這份由英國國家空中交通服務有限公司（NATS）編製的顧問報

告涉及多個範疇，並應視為一連串環環相扣的事項，需要仔細規劃。本

報告提出多項建議、意見及提議，但不表示現有機場運作及空管程序有

任何不妥之處。其實，現有運作方法十分有效，也足夠應付如惡劣天氣

等的異常情況。英國國家空中交通服務有限公司的專家小組憑着他們對

繁忙航道、終端區及機場環境的經驗及知識，加上 TAAM 快速模擬系

統 進 行 分 析 ， 從 而 提 出 建 議 。 該 公 司 顧 問 認 為 ， 以 現 有 空 域 的 設 定 來

說，容量已接近飽和。故本報告提出的建議，有助確定提升機場及鄰近

空域容量前須處理的問題，以逐步邁向全新的高密度運作模式。其中部

分建議，可作為重組珠江三角洲空域及研究在香港國際機場興建第三條

跑道的參考資料，並有助奠定日後發展的基礎。  

 

香港的空域複雜，航空交通管制及機場運作殊不簡單。本報告列舉了多

項限制，顯示若一切維持不變，現有空中交通管理系統將不能應付香港

國際機場或珠三角預期的空中交通增長，因此有需要作出基本改善。隨

着交通量逐步上升，空管系統也有需要在盡可能不影響正常吞吐量的前

題下應付異常情況。本報告就香港國際機場（包括機場本身及航空交通

管制）未來的發展，提出多項建議，當中考慮到影響全球航空業的環境

及經濟因素。主要課題的重點建議會在下文闡述，並在報告內各章節詳

細解釋。本報告亦提出了推行計劃的擬議綱領。  

 



這項研究確定了在運作上及航空交通管制系統上可作的改善措施，以提

升機場及空域容量。假如雙跑道獨立運作能夠實現，並推行建議的運作

及空域改革，香港國際機場的跑道容量可遞增至每小時 68 架次。這項

研究並建議按運作需要，考慮以每小時的升降量來聲明機場跑道容量。

英國國家空中交通服務有限公司認為，在現時計劃的廣泛檢討珠三角空

域的前提下，透過進一步改善地區空域及運作程序，有可能進一步將跑

道容量提升至每小時超過 68 架次。本報告所提出的建議，很多都需要

進一步研究，也有需要進行全面的安全評估。  

 

本報告由英國國家空中交通服務有限公司的專家擬備，成員包括該公司

的運作專家及該公司在香港的快速模擬系統專家。專家小組多謝香港民

航處及機場管理局管理局鼎力協助和全力支持研究工作，並多謝民航處

評估組及航空交通管制中心職員，協助小組了解日常運作。各方都提供

了所需資料，並全面協助專家小組進行跑道及空域容量研究，就多項複

雜及相互影響的事項，加以說明及參與討論。  

 

重點建議  

 

 為 增 加 香 港 的 空 域 容 量 ， 建 議 改 變 一 些 基 本 空 管 運 作 理 念 。 採 用 更

有 系 統 的 運 作 模 式 ， 將 能 大 大 提 高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及 其 鄰 近 空 域 的 容

量 ， 同 時 能 將 前 往 鄰 近 珠 三 角 機 場 的 過 境 飛 機 與 進 出 香 港 機 場 之 航

班分開處理。  

 

 對 航 空 公 司 的 影 響 亦 應 納 入 討 論 範 圍 。 若 要 實 踐 建 議 的 運 作 理 念 ，

所 有 有 關 方 面 必 須 全 力 合 作 ， 而 飛 行 員 及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員 更 有 需 要

透過優化各自的管理程序以達致相互合作無間的目標。  

 

 本 報 告 建 議 改 善 空 管 運 作 方 法 、 扇 區 分 割 及 飛 行 區 運 作 等 程 序 。 這

些 建 議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需 輔 以 多 項 研 究 ， 包 括 實 時 模 擬 測 試 、 安 全 評

估，以及日後所需設備的評估。  



 

 要 成 功 落 實 報 告 內 建 議 的 改 善 措 施 ， 必 須 有 足 夠 人 員 配 合 並 提 供 所

需 的 員 工 訓 練 。 以 往 英 國 的 經 驗 顯 示 ， 若 缺 乏 資 源 推 行 改 革 ， 可 能

會導致書面指示欠佳、訓練不足，以及推行時出現困難等問題。  

 

 本 報 告 建 議 檢 討 民 航 處 人 手 ， 以 配 合 因 要 落 實 多 項 改 變 引 致 的 人 力

需 求 。 這 些 改 變 包 括 增 加 空 管 運 作 崗 位 ， 新 增 扇 區 及 職 能 ， 延 長 部

分 管 制 席 位 的 工 作 時 間 等 。 此 外 ， 為 保 障 無 間 斷 的 空 管 服 務 ， 空 管

部門必須設立針對員工患病缺勤的後備員工支援制度。  

 

 分 階 段 實 施 上 述 建 議 ， 包 括 與 鄰 近 空 管 單 位 商 討 、 制 訂 新 原 則 、 訓

練及調派新支援人員。本報告概述建議實施的分階段推行計劃。  

 

 香 港 飛 行 情 報 區 位 處 東 南 亞 的 戰 略 性 位 置 ， 對 於 與 日 俱 增 的 國 際 航

班 ， 特 別 是 不 斷 增 長 的 廉 價 航 空 公 司 航 班 ， 尤 其 重 要 。 因 此 建 議 成

立 東 南 亞 航 空 交 通 流 量 管 理 單 位 ， 性 質 類 似 位 於 布 魯 塞 爾 的 歐 洲 航

空 交 通 流 量 管 理 中 心 ， 以 協 調 日 常 的 運 作 需 求 及 長 遠 的 策 略 性 運

作 。 東 南 亞 每 年 在 某 些 季 節 都 會 出 現 惡 劣 天 氣 ， 影 響 廣 大 地 區 的 航

空 交 通 服 務 。 由 於 香 港 位 於 區 內 重 要 戰 略 位 置 ， 因 此 ， 以 香 港 作 為

亞 太 區 域 流 量 管 理 中 心 乃 順 理 成 章 的 選 擇 。 這 個 單 位 將 配 合 航 空 交

通 管 理 中 心 ， 發 揮 監 督 進 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及 飛 越 香 港 飛 行 情 報 區 的

航空交通管理工作。  

 

 長 遠 來 說 ， 應 考 慮 支 持 珠 三 角 地 區 逐 步 發 展 。 建 議 變 更 的 運 作 理 念

必 須 與 澳 門 及 內 地 的 有 關 部 門 詳 細 磋 商 ， 並 與 圍 繞 香 港 空 域 的 鄰 近

航 空 交 通 管 理 當 局 深 入 商 討 。 商 討 內 容 亦 應 包 括 空 域 共 享 的 可 行

性 、 共 用 進 場 管 制 設 施 ， 以 及 檢 討 來 往 香 港 飛 行 情 報 區 的 飛 行 航 線

網絡等等。  

 

 



 

建議  
 
R1：  在香港飛行情報區引入更有系統的空管運作環境。  

R2：  檢 討 現 有 空 管 扇 區 劃 分 ， 將 高 空 過 境 航 班 與 離 港 及 抵 港 航 班 分

隔。  

R3：  在香港飛行情報區北部設立新的區域管制扇區。  

R4：  設立高空管制扇區，以管制飛越香港飛行情報區的過境交通。  

R5：  檢 討 與 新 設 空 中 等 待 空 域 、 標 準 儀 表 進 離 場 程 序 相 關 的 香 港 飛

行情報區內部航線架構。  

R6：  制 定 一 套 完 善 的 標 準 條 件 ， 並 依 照 該 標 準 決 定 空 管 扇 區 合 併 及

分割。  

R7：  應進一步修訂現行空管扇區之間的協定原則。  

R8：  在香港開設航空交通流量及容量管理席位。  

R9：  與 鄰 近 區 域 管 制 中 心 協 調 ， 設 立 建 議 的 東 南 亞 航 空 交 通 流 量 管

理單位。  

R10：  建設獨立的終端區管制員隊伍。  

R11：  為進場的航班設立近距離等待空域。  

R12：  建立標準進場環境並在該環境下訓練員工。  

R13：  檢討及訂定標準進場間距。  

R14：  與本地航空公司商討後，推行標準速度制度。  

R15：  在 現 有 環 境 下 ， 制 定 標 準 雷 達 引 導 機 場 起 落 航 線 ， 改 善 進 場 與

最 後 進 場 管 制 員 之 間 的 管 制 移 交 程 序 ， 以 便 更 準 確 地 掌 握 進 場

間距。  

R16：  進 一 步 發 展 進 場 運 作 環 境 ， 以 配 合 其 他 空 域 的 改 善 項 目 ， 例 如

近距空中等待區及進場走廊。  

R17：  制 定 進 場 程 序 ， 以 便 在 航 班 到 港 高 峰 時 段 盡 量 提 高 抵 港 航 班 流

量。  

R18：  為進近澳門機場的過境航班設立專用的進場等待空域。  

R19：  加緊制定程序，將進場航班從離場管制空域分隔開。  

R20：  推行標準離境速度制度。  

R21：  檢討空域設計，以分隔進場及離場航班。  



R22：  檢 討 現 有 兩 條 跑 道 的 復 飛 程 序 ， 決 定 應 如 何 改 善 該 等 程 序 並 達

至雙跑道完全獨立運作的目標。  

R23：  按 照 雙 跑 道 獨 立 分 隔 運 作 模 式 （ 參 考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或 英 國 國 家

航 空 交 通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採 用 的 進 場 間 距 ） ， 檢 討 跑 道 的 運 作 模

式，並撰取最適合香港使用的雙跑道操作模式。  

R24：  檢 討 本 報 告 提 出 的 可 行 方 法 ， 提 升 機 場 及 空 域 運 作 效 率 ； 而 隨

着 提 升 運 作 方 法 落 實 推 行 ， 機 管 局 、 民 航 處 及 航 空 公 司 共 同 將

計劃分階段於五至七年內推行，並逐步增加跑道及空域容量。  

R25：  按 照 機 場 的 運 作 需 要 、 機 種 組 合 、 可 運 作 空 管 席 位 數 量 及 其 他

所有相關因素，以每小時的跑道容量來編排航班時刻。  

R26：  檢討南 /北地面活動管制員的工作時段，特別是在傍晚的工作時

段。  

R27：  確 保 機 場 日 後 的 發 展 計 劃 涵 蓋 拖 曳 飛 機 的 運 作 ， 並 讓 航 空 公 司

參 與 規 劃 停 機 位 及 貴 賓 室 地 點 等 工 作 ， 以 盡 量 切 合 航 空 公 司 及

機 場 管 理 當 局 的 目 標 ， 同 時 將 拖 曳 飛 機 對 機 場 運 作 的 影 響 盡 量

減低。  

R28：  檢 討 晚 間 跑 道 關 閉 的 時 段 ， 以 應 付 次 繁 忙 時 段 航 空 交 通 量 上 升

的需求。  

R29：  定 期 檢 討 地 面 活 動 管 制 員 工 作 量 ， 包 括 因 處 理 拖 曳 飛 機 而 引 致

的工作量，以確保地面活動管制員的工作量處於可接受水平。  

R30：  檢 討 離 場 航 班 使 用 滑 行 道 的 運 作 程 序 ， 以 減 輕 地 面 活 動 管 制 員

的 工 作 量 並 同 時 增 加 空 中 活 動 管 制 員 的 運 作 靈 活 性 ， 以 爭 取 最

優化的離場次序。  

R31：  考 慮 引 入 類 似 希 斯 路 機 場 的 跑 道 停 候 區 ， 以 減 輕 地 面 活 動 管 制

員的工作量，並增加空中活動管制員的運作靈活性。  

R32：  發展機場中場範圍時，考慮增設第三位地面活動管制員席位。  

R33：  考慮為地面活動管制員提供獨立的雷達顯示屏。  

R34：  繼 續 重 新 設 計 塔 台 管 制 席 的 項 目 ， 以 改 善 從 塔 台 外 望 的 視 野 ；

並將項目範圍擴展至涵蓋以下各項：  

 研究塔台管制席的位置，以改善塔台管制員監察重要運作區

的視野；  

 研究在現有塔台通道架設高台的好處；  

 考慮在地面活動管制員席位側加設空管助理席位；  



 確保飛行進程紀錄紙條以可以接受的方法傳送，例如在工作

席位之間設置滑槽。  

R35：  繼 續 以 各 種 適 當 方 法 儘 量 縮 減 飛 機 佔 用 跑 道 的 時 間 ， 方 法 包

括：  

 定期進行飛機佔用跑道時間的調查，並舉行檢討會議；  

 為飛行員舉行簡報會，並留意時常發生問題的航空公司；  

 舉辦簡報會及訓練課程，以提高管制員的意識，鼓勵他們在

適當情況下主動介入，以避免非必要的復飛。  

R36：  檢討短暫停機位的供應情況，包括：  

 增加使用多用途停機位的可能性；  

 考慮設置偏遠停機位供使用。  

R37：  容 許 跑 道 容 量 多 於 現 時 的 每 小 時 54 架 次 前 ， 趕 緊 考 慮 增 加 停

機位，包括提供適當的應急備用援衝停機位。  

R38：  在 新 建 北 面 候 機 樓 啟 用 前 ， 機 管 局 及 民 航 處 共 同 制 定 北 停 機 坪

的運作策略，以盡量提升北停機坪的運作效率，並平衡南 /北地

面活動管制員的工作量。  

R39：  開設新的進場管制席位，以管制近距空域等待區。  

R40：  因 應 航 空 交 通 量 上 升 及 空 管 運 作 職 務 轉 變 ， 檢 討 各 管 制 席 位 的

運作時間。  

R41：  確 保 管 制 員 工 生 病 時 有 足 夠 的 應 急 及 後 備 人 手 ， 以 盡 量 維 持 合

理的空管服務水平。  

R42：  制 定 落 實 改 善 項 目 的 計 劃 ， 包 括 提 供 專 責 進 行 評 估 及 訓 練 所 需

的資源。  

R43：  建 立 一 個 有 系 統 的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運 作 環 境 ， 培 養 統 一 的 「 香 港

式」運作方法。  

R44：  擴展現有的管制員考核制度。  

R45：  定 期 與 航 空 業 界 各 有 關 方 面 舉 行 會 議 ， 商 討 各 方 共 同 關 注 的 所

有問題。  

R46：  制 定 日 後 發 展 計 劃 ， 以 協 助 推 行 改 革 ， 並 建 立 良 好 基 礎 ， 以 便

進一步發展這項研究範圍以外的範疇。  



結論 

 

總的來說，這項研究的整體結論是，有不少機會提升機場及周圍空域的

容量。為了提升容量，看來應推行更有系統的運作方法。這份報告所載

的詳細建議闡述了應該處理的多種具體事項。 

 

如果能全面製訂及推行新的運作模式，可以說是最理想的做法，但由於

需要進行大量模擬測試、發展項目及培訓計劃，這種做法實際上並不可

行。以下載述了循序漸進的推行方法。現建議根據這方法擬定五至七年

的發展計劃，以配合機場基建、容量及空域需求的變化。 

 

在擬定實施方案期間，諮詢所有有關方面的意見相當重要。英國國家空

中交通服務有限公司樂意在這過程中擔當獨立顧問，並提供所需協助。 

 


